
 

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114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0 樓 10-2 會議室 

三、主持人：李主任委員善植 

四、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如簽到單 

五、審議案件： 

（一）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

第二條附表」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二）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組織

規程」廢止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府警察局所提「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

理辦法」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四）本府都市發展局所提「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核發及收費辦法」修正案。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一) 提案單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

第二條附表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略以，本府所屬機關因業務

需要，得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本府其

他不相隸屬機關或本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

之。茲因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為將行政罰鍰

案件之移送行政執行作業委託臺中市政府

法制局辦理，以提升移送執行業務效能並

確保收繳程序完備，爰配合修正「臺中市

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

。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

法」第二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

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各 1 份。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如修正草案總說明。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審議，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修

正草案總說明 

依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臺中市政

府所屬機關因業務需要，得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臺中市政府其他不

相隸屬機關或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之。茲因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為將行政罰鍰案件之行政執行作業委託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辦理，以提升

移送執行業務效能並確保收繳程序完備，爰配合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

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序號綜合-1，行政罰鍰執行業務之委託

機關新增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附表 修正附表 現行附表 

修正說明 
序

號 

委託機關 受託機關 權限

委託

事項 

備

註 

序

號 

委託機關 受託機關 權限

委託

事項 

備

註 

序

號 

委託機關 受託機關 權限

委託

事項 

備

註 

綜

合

-

1 

臺中市政

府秘書處 

臺中市政

府民政局 

臺中市政

府財政局 

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

展局 

臺中市政

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

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

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

臺中市政

府法制局 

行 政

罰 鍰

執 行

業 務

。 

 綜

合

-

1 

臺中市政

府秘書處 

臺中市政

府民政局 

臺中市政

府財政局 

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

展局 

臺中市政

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

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

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

臺中市政

府法制局 

行政

罰鍰

執行

業務

。 

 綜

合

-

1 

臺中市政

府秘書處 

臺中市政

府民政局 

臺中市政

府財政局 

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

展局 

臺中市政

府建設局 

臺中市政

府交通局 

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 

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 

臺中市政

府農業局 

臺中市政

臺中市政

府法制局 

行政

罰鍰

執行

業務

。 

 修正增列

臺中市政

府運動局

為委託機

關。 

 

法制局初

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

見： 

照案通過

。 



 

府觀光旅

遊局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

府勞工局 

臺中市政

府消防局 

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 

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 

臺中市政

府地政局 

臺中市政

府新聞局 

臺中市政

府運動局 

臺中市政

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

員會 

府觀光旅

遊局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

府勞工局 

臺中市政

府消防局 

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 

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 

臺中市政

府地政局 

臺中市政

府新聞局 

臺中市政

府運動局 

臺中市政

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

員會 

府觀光旅

遊局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

府勞工局 

臺中市政

府消防局 

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 

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 

臺中市政

府地政局 

臺中市政

府新聞局 

臺中市政

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

員會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二) 提案單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廢止「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組織規

程」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原掌理捷運

工程及公共運輸等二大類業務，茲因臺中

市政府為辦理捷運工程業務，成立臺中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並將臺中市公共運輸業

務移撥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辦理，且臺中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及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組織

規程訂定(修正)案業經考試院同意備查，

並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在案，是以

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組織規程已

無保留必要，爰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

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機關裁併致市法

規無保留之必要者。」之規定，廢止臺中

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組織規程，並溯

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二、檢送「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組織

規程」廢止總說明、廢止法規整理表及擬

廢止條文。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審議，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 



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組織規程廢止總說

明 

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原掌理捷運工程及公共運輸等二大類

業務，茲因臺中市政府為積極推動臺中捷運願景，統籌捷運路網之政策

規劃及工程建設業務，並解決因捷運工程業務日益膨脹，造成留才及求

才等困境，成立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捷運工程業務，並將公共

運輸業務移撥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辦理，且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臺中

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程業經臺中市政府於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分別以

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三○三五四五五三二號、第一一三○三五四五五三一

號令訂定(修正)發布，並經考試院分別以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考

授銓法五字第一一三五七七三八七六號及同年月二十六日考授銓法五字

第一一三五七七三八七九號函同意備查，爰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第二十六條第一款：「機關裁併致市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之規定，

廢止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組織規程，並溯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

日生效。 

  



廢止法規整理表 

法規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中市公共運輸

及捷運工程處組

織規程 

臺中市政府一百零八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府

授法規字第一Ｏ八Ｏ

二八一九一八一號令

訂定發布 

一、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原

掌理捷運工程及公共運輸等二大

類業務，茲因臺中市政府為積極

推動臺中捷運願景，統籌捷運路

網之政策規劃及工程建設業務，

並解決因捷運工程業務日益膨脹

，造成留才及求才等困境，成立

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捷

運工程業務，並將公共運輸業務

移撥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辦理，且

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及臺中市

政府交通局組織規程業經臺中市

政府於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分

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一三○三五

四五五三二號、第一一三○三五

四五五三一號令訂定(修正)發布

，並經考試院分別以一百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一一三五七七三八七六號及同年

月二十六日考授銓法五字第一一

三五七七三八七九號函同意備查

，爰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第二十六條第一款：「機關裁併致

市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之規

定，廢止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

工程處組織規程，並溯自一百十

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二、檢附「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

處組織規程」。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以下簡稱公捷處）置處長，

承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局長之命，綜理處務，並

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置副處長一人，襄理處務。 

第三條  公捷處設下列各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運輸工程科：大眾運輸服務及發展整體規劃與設計；大

眾運輸路網之可行性及工程綜合規劃；各項工程環境影

響評估；轉運中心與捷運路網之規劃、設計與施工；候

車亭及附屬設施之規劃、設計與施工；公車彎及停靠區

之標誌、標線規劃、設計與施工；軌道與捷運場站週邊

之交通運輸工程整體規劃、設計與施工等事項。 

二、設計工程科：工程測量調查；地質鑽探；土質水土保持

作業；大眾運輸場站及附屬設施與建築結構之土木工程

規劃、設計與施工；施工規範、監造計畫之研擬與審查

等事項。 

三、智慧機電工程科：各項智慧交通系統之工程規劃建置；

大眾運輸場站、轉運中心、捷運站之智慧管控設施規劃、

設計與施工；運輸場站及軌道機電系統工程之規劃、設

計與審核、施工監造及介面整合、機電工程系統規範作

業等事項。 

四、運籌管理科：運輸場站設施及路線之營運管理與監督；

大眾運輸資料統計與大數據分析；營運策略整合與規劃；

品質稽查；安全風險控管及大眾運輸服務水準提昇與公

共運輸整體行銷計畫之執行等事項。 

五、工程管理科：工程預算、計畫、執行及品質之管理；用

地取得、土地開發工程規劃、工程設計、監造及招商、

開發策略（聯合開發或 BOT）規範擬定；各項土木、建

築、景觀、水電環控、工程之發包、施工控管及興建營

運合約之管理等事項。 



六、秘書室：文書、印信、法制、書圖資料庫管理、資訊設

備維護管理、資產管理、檔案管理、出納與財務管理、

採購相關作業、管制與考核作業、收發作業及統籌行政

庶務業務、推動安全衛生管理及不屬其他各科、室業務

之事項。 

第四條  公捷處置總工程司、主任秘書、副總工程司、科長、主任、

正工程司、秘書、專員、股長、副工程司、幫工程司、工程員、

科員、助理員、辦事員、助理工程員、助理管理師、書記。 

第五條  公捷處設人事室，置主任、科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六條  公捷處設會計室，置主任、科員、佐理員，依法辦理歲計、

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七條  公捷處設政風室，置主任、科員，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第八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九條  處長出缺，繼任人員到任前，由交通局轉陳臺中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派員代理之。 

處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副處長。 

二、總工程司。 

前項情形，本府得指派適當人員代理之。 

第十條  公捷處設處務會議，由處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以下列人員組

成之： 

一、處長。 

二、副處長。 

三、總工程司。 

四、主任秘書。 

五、副總工程司。 

六、科長。 

七、主任。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有關人員列席或參加。 



第十一條  公捷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乙表及丙表，甲表由公捷

處擬訂，報請交通局轉陳本府核定；乙表由公捷處擬訂，報請

交通局核定；丙表由公捷處訂定，報請交通局備查。 

第十二條  本規程施行日期，由本府以命令定之。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三) 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

第六條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於 105

年 3 月 8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50042982 號令訂定

發布。 

二、 本市交通義勇警察民間協勤費用自 105 年迄今均

未調整，綜合考量整體社會經濟狀況、廠商成本

及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服務品質等重要因素，參考

各直轄市協勤費用之時段分配及金額水平，爰修

正「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

第六條，以提高民間協勤費用。 

三、 檢附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修正草案條文及相關資料（草案奉市長核准

簽、臺中市政府公報）。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 審 意 見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第六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於一百零五年三月八日府

授法規字第一〇五〇〇四二九八二號令訂定發布施行，綜合考量整體社

會經濟狀況、廠商成本及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服務品質等重要因素，參考

各直轄市協勤費用之時段分配及金額水平，爰修正本辦法第六條條文。 

 



臺中市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派遣與管理辦法第六條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經核准協

勤派遣者，依下

列規定繳交協勤

費用： 

一、上午六時至

下 午 十 時

者，每人每

小時新臺幣

三百元。 

二、下午十時至

翌日上午六

時者，每人

每小時新臺

幣三百五十

元。 

第六條  經核准協

勤派遣者，依下

列規定繳交協勤

費用： 

一、上午六時至

下 午 十 時

者，每人每

小時新臺幣

三百元。 

二、下午十時至

上 午 六 時

者，每人每

小時新臺幣

三 百 五 十

元。 

第六條  經核准協勤

派遣者，依下列

規定繳交協勤費

用： 

一、上午七時至下

午七時者，每

人每小時新臺

幣 二 百 五 十

元。 

二、下午七時至下

午十二時者，

每人每小時新

臺幣三百元。 

三、下午十二時至

上午七時者，

每人每小時新

臺幣三百五十

元。 

綜合考量整體社會經

濟狀況、廠商成本及

交通義勇警察協勤服

務品質等重要因素，

參考各直轄市協勤費

用之時段分配及金額

水平，修正協勤費用

之時段及金額。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酌修第二款及說明欄

文字。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四) 提案機關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及

收費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及收費

辦法係臺中市政府以一百年七月二十八日府授法

規字第一〇〇〇一四三一七五號令發布，其復歷

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五

年九月二十一日。 

二、茲為考量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係作為登

載都市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所屬都市計畫案

名稱、附帶條件之用，不作為非都市土地之證明

文件；另為使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

之收費標準有所依循，考量行政作業成本與辦理

費用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並參酌臺北

市、新北市及高雄市辦理費用，本於使用者或受

益者付費原則，爰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爰修

正相關條文草案。 

二、檢附本案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修正草案條文及相關立法資料。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如修正草案總說明。 

法 規 會 

預 審 意 見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及收費
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及收費辦法係臺中市政府

以一百年七月二十八日府授法規字第一〇〇〇一四三一七五號令發布，

其復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九月二十一

日。茲為考量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係作為登載都市計畫區內土

地使用分區及所屬都市計畫案名稱、附帶條件之用，不作為非都市土地

之證明文件；另為使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之收費標準有所

依循，考量行政作業成本與辦理費用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並參

酌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辦理費用，本於使用者或受益者付費原則，

爰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爰修正相關條文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考量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係作為登載都市計畫區內土地使

用分區及所屬都市計畫案名稱、附帶條件之用，不作為非都市土地

之證明文件，爰修正部分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第五條第一項末段涉及申請事宜部分，移列第四條第一項末段。（修

正條文第四條） 

三、考量行政作業成本及辦理費用，並參酌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之

辦理費用標準，放寬單一案件申請筆數上限；現行條文第二項僅重

申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爰予刪除。（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文字酌作修正。（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六條） 



 

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核發及收費
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書核發及收費辦

法 

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書核發及收費辦

法 

名稱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規範臺

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書核發事宜及

收費，依規費法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特訂定本

辦法。 

依法制體例修正全文。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以下簡稱都發

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以下簡稱為都發

局）。 

文字酌作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書（以下

簡稱證明書），指於發      

布實施都市計畫之地

區，就土地之使用分區

予以證明之文件。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土地

使用分區證明書（以下

簡稱證明書），指於發      

布實施都市計畫之地

區，就土地之使用分區

予以證明或證明其為非

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之文

件。 

考量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書係作為登載都市

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及

所屬都市計畫案名稱、附帶

條件之用，不作為非都市土

地之證明文件，爰修正現行

條文部分規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四條  申請人依本辦法

申請核發證明書者，應

填具申請書向都發局或

本府委由之本市各區公

所（以下簡稱核發機關）

提 出 申 請 ， 並 繳 納      

行政規費；不同地段土

地並應分別申請及計價

第四條  申請人依本辦法

申請核發證明書者，應

填具申請書向都發局或

本府委由之本市各區公

所（以下簡稱核發機關）

提 出 申 請 ， 並 繳 納      

行政規費。 

      前項申請，核發機

一、第五條第一項末段「不

同地段土地應分別申

請及計價收費」涉及申

請事宜，移列第四條第

一項末段。 

二、第二項文字酌作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收費。 

      經核發機關認有查

證地籍資料之必要時，

申請人應檢附一個月內

核發之申請地號地籍圖

謄本（或土地登記簿謄

本）正本一份。涉及都

市計畫書圖疑義時，核

發機關應函知申請人說

明疑義原委。 

      第一項之規費繳納

後，除依規費法第十八

條規定申請退費或其      

他特殊情形經本府核准

外，不予退還。 

關認定有查證地籍資料

之必要時，得要求申  

請人檢附一個月內核發

之申請地號地籍圖謄本

（或土地登記簿謄本）      

正本一份。如因涉及都

市計畫書圖疑義，核發

機關應函知申請人說      

明疑義原委。 

      第一項之規費繳納

後，除依規費法第十八

條規定申請退費或其      

他特殊情形經本府核准

外，不予退還。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五條  前條第一項規費

之收費基準如下： 

一、紙本申請：每一申

請案申請證明之土

地筆數在五筆以下

者，應繳納新臺幣

一百元；土地筆數

超過五筆者，每增

加一筆加收新臺幣

二十元。增加證明

書之份數者，每增

加一份加收新臺幣

二十元。 

二、線上申請：每筆土

地新臺幣二十元。 

      政府機關或公立學

校，因辦理業務需要申

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者，得依規費法第十二

條第二款免徵規費。 

 

第五條  前條第一項規費

之收費基準，每份證明

書以同地段土地地號申

請者，每筆地號徵收新

臺幣二十元；每增加一

份證明書加收新臺幣      

二十元，每一申請案之

土地筆數不得超過五十

筆；不同地段土地並      

應分別申請及計價收

費。 

      前項收費標準，如

有調整之必要，依規費

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辦

理。 

      政府機關或公立學

校，因辦理業務需要申

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者，得依規費法第十二

條第二款免徵規費。 

一、依據規費法第十一條規

定檢討收支情形，考量

行政作業成本及辦理

費用並參酌臺北市、新

北市及高雄市之辦理

費用標準，並配合網路

申請需求放寬單一案

件申請筆數上限。 

二、線上申請使用分區證明

者，可於電腦系統提出

申請，並於線上以多元

繳費服務繳納規費，不

須 經 由 人 工 審 核 收

件，且部分案件提供即

時核發服務，可簡化人

工作業流程，故維持每

筆規費新臺幣二十元。 

三、因業務主管機關依規費

法第十一條規定，即可

定期調整規費之收費

基準，現行第二項僅重

申規費法第十一條規

定，無保留之必要。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核發證明書應以 第六條  核發證明書應以 第二項文字酌作修正。 



 

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書

圖及公告之都市計畫樁      

位成果套合地籍圖為核

發依據；其有誤差時，

應依都發局實地指示

定）建築線或地籍線為

準。 

      分 區界線不明確

時，核發機關得向申請

人敘明應俟完成地籍測

量及逕為分割後始得確

認，而僅就都市計畫使

用分區情形予以說明，

不予核發使用分區證明

書。 

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書

圖及公告之都市計畫樁      

位成果套合地籍圖為核

發依據；其有誤差時，

應依都發局實地指示

定）建築線或地籍線為

準。 

      分區界線不明確

時，核發機關得僅就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情形予

以說明，並敘明應俟完

成地籍測量及逕為分割

後始得確認，不予核      

發使用分區證明書。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七條  依本辦法核發之

證明書有效期間為八個

月。 

      前項期間內，因都

市計畫變更或地籍異動

致與原證明內容不符      

時，證明書自動失效，

核發機關得不另行通知

申請人。 

第七條  依本辦法核發之

證明書有效期間為八個

月。 

      前項期間內，因都

市計畫變更或地籍異動

致與原證明內容不符      

時，證明書自動失效，

核發機關得不另行通知

申請人。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八條  核發證明書之申

請書表及作業方式，由

都發局另定之。 

第八條  核發證明書之申

請書表及作業方式，由

都發局另定之。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